
“携手共治、畅享消费”是
2015

年“

3

·

15

”的
主题。 在过去的一年里，本报记者协调处理了
某品牌汽车自燃事故，协调处理了消费者本是
图方便贷款买车却多交了近五成车款的事件，

协调解决了消费者在某品牌汽车
4S

店内修车
时本车零件被拆下售出的事件。 新的《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已有一年，“挑刺”有理，

“较真”没错！ 如果您在购车及保养时有什么感
触很深的维权经历，不妨跟我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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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热线投诉涉及汽车行业4类问题

“12315”汽车维权热线渐热

信阳消息（记者董文俊张继
疆刘远强） “

2014

年全年， 我市
‘

12315

’ 系统共接到涉及交通工具类
投诉

56

件，尽管比
2013

年略有下降，

但是较之前几年， 已经有了相当大幅
度的增长。 私家车的逐渐普及，也让汽
车消费类投诉迅速成为近几年

12315

系统的热点和难点。 ”

3

月
9

日上午，市
工商局

12315

指挥中心主任陈军向记
者道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据统计， 我市
12315

热线所接到
的汽车商品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
方面：车辆本身的质量问题，如发动机
异响等； 消费者在选择分期付款时遇
到问题， 如必须到指定银行进行办理
相关手续等；涉及汽车售后服务问题，

如服务态度，零配件以次充好等；以及
涉及汽车广告宣传用语方面，如“最省
油”“全国销量第一”等用词。

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据表
明， 涉及车辆本身的质量问题所产生
的投诉中，问题最多的为发动机，主要
问题包括渗漏、油耗高、异响、机油损
耗大等；其次是变速箱，包括异响、换
挡困难、 渗油等问题； 以及车身及电
气，涉及气囊、腐蚀及裂纹、音响、导航
仪、车漆、门窗故障等问题；前后桥及
悬架主要投诉部位为车桥及传动轴；

轮胎主要存在爆裂、变形的问题
;

制动
系统主要问题为存在异响的情况；排
放系统主要问题为后氧传感器故障；

同时， 有部分涉及汽车自燃要求索赔
的投诉。 涉及汽车服务过程中的投诉
中， 售前投诉主要的问题在于宣传不
实， 有些经销商在相关销售材料及官
方网站中夸大汽车配置等； 在销售过
程中， 主要的问题表现为合同的制定
及执行方面， 部分汽车经销商利用消
费者对于条款不熟悉进行条款欺诈，

甚至出现拖延供车时间、 强制保险等
恶性销售行为； 某些车企仍然存在销
售欺诈、 二次销售， 汽车有问题不告
知， 甚至收回他人使用过的汽车进行
二次销售，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售
后问题涉及维修水平、维修价格、恶意
修车等行为， 其中大部分投诉内容为
汽车召回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纠纷及保
修期规定存在异议的问题。

“如果消费者遇到类似问题需要
维权，在拨打

12315

热线电话后，我们
将在

7

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在
受理后，将转到相关的分局进行处理，

按照相关规定， 将在两个月内处理完
毕。 ”陈军告诉记者，“我们不仅要对消
费者的权益进行维护， 而且也要对相
关的经销商进行处罚。 ”

关于“决定是否受理”，陈军解释
道， 例如由于互联网购物方式逐渐发
展，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尝试利用
互联网购买零部件。 随着购买量的增
加， 有关汽车零部件的投诉量也逐渐
增多。 由于目前我国非现场购物仍处
在发展阶段， 消费者在大型购物网站
购买汽车零部件后售后服务跟不上，

导致消费者权益被侵害。 “类似此类投
诉， 市工商局

12315

热线暂时无法受
理。 ”

过度维权动了谁的奶酪？

张继疆
2014

年，笔者在《信阳晚报》“小
张帮忙”栏目中，曾多次参与帮助消
费者维权的行动。 在记者调查的过程
中，不少消费者都曾提出“是不是拉
个横幅，把事情闹大”类似的想法，希
望自己的事情能够引起重视，尽快得
到解决。 对于此事，笔者的态度很坚
决，“绝不提倡采用任何过激行为进
行维权”。 然而，当又是一年“

3

·

15

”到
来的时候，笔者在对我市各大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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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走访的过程中了解到，“过度维权”

让商家对即将到来的消费者权益日
“集体失声”。 合法权益应该得到维
护，那么如何维护才是合法的呢？

在笔者看来，过度维权，一方面
反映了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提高，另一
方面也反映了消费者的法律意识仍
然十分薄弱。 消费者需要提高自身的
法律素质，了解消费者的哪些行为属
于法律保护的范围，在法律规定的范
围内维护自身的权益；需要认识到过
度维权行为不但会增加维权成本，且
难以得到法律的支持。 维权的消费
者，最初往往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
者，然而当消费者维权行为超过一定
的限度就有可能由维权者变成侵权
者，如因车体自燃，就将残骸堵住商
家大门， 如感觉自己买车吃了亏，就
用大型工程机械堵门，希望能够“有
个说法”。 这样的维权行为不仅达不
到维权目的， 反而可能乱上添乱，产
生新的纠纷，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和
损害了他人的合法利益，违背了维权

的本质和目的。 再者，还可能使过度
维权行为本身成为关注焦点，丧失合
法维权的机会，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
决，反而造成损害双方当事人利益的
结果。

不少商家告诉笔者，“通常春节
过后， 会迎来一次维权投诉的高峰，

但只要进了
3

月，就会立刻变得风平
浪静”，每年的

3

月
14

日之夜大家都
过得“提心吊胆”，因为没准

3

月
15

日
一早， 自己的店门口就被拉上了横幅，

也没准是自己经营的品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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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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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榜上有名”，等待着“第二只靴
子落下来”的时刻是最为难熬。

看起来，消费者处在市场交易中
相对弱势的一方，消费者的权益被侵
害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但是也不排除
少数人举着“弱者”的牌子不计后果
地谋取利益。 但是，这种行为的短期
危害和长远影响也是显而易见而且
令人担忧的，“过度维权”最终伤害的
必然将会是消费者。

从笔者参与的多起维权事件来
看， 当消费者提出合理的维权要求
时，有些经营者对消费者的投诉常常
采取敷衍推脱或是强词夺理的态度，

再加上消费者和经营者相比存在信
息不对称、搜集证据能力不足、经济
实力差距大等诸多因素，同时绝大多
数消费者只看到了消法中对自身权
益的维护，却忽视了“过度维权”甚至
是“敲诈勒索”可能带来的后果，认为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加之“面子”上
过不去，才采取了过激的行为，导致
了自身的合法权益却得不到维护。

“过度维权” 现象的出现与和谐
社会的精神和理念相冲突，消费者要
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依法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消费者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
的同时一定要合理合法，坚持“有理、

有利、有节”的原则，善于运用法律武
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当事人双方发
生违约或侵权纠纷时，可以通过消协
调解、媒体投诉、行政申诉、仲裁申
诉、法律诉讼等途径合法维权，不能
超越法律规定的限度。

“携手共治、畅享消费”是今年年
“

3

·

15

”的主题。 作为媒体，在此类事
件中，更应该坚持客观、中立的新闻
道德，深入调查事实，更多地挖掘事
件背后的完整信息， 也许在很多时
候，汽车厂商才是真正的“弱者”。

大众评说


